
慈濟大學實習學生申訴作業流程 

 

實習學生申訴 

教學單位實習指導老師 

實習申訴事實查證及確認 

教務處實習輔導組 實習機構輔導老師 

告知學生申訴事件處理方案 

相關會議記錄及資

料交由實習輔導組

留存備查 

雙方輔導老師共同協商改善

方案，必要時得召開系級實

習委員會 

召開學生申訴委員會 

(得會同教學單位實習委

員會及申訴之實習學

生，與實習機構相關之申

訴應邀請實習機構代表) 

 

提報申訴案件至學務

處學生申訴委員會 

申訴內容因處理
方案獲得改善，學
生接受處理方案 

會議決議處理方式 

 

學生及實習
機構同意會
議決議 

依實習合約 

進行解約 

 

學生續留原實習單位 

 

完成申訴、實習輔導

或轉換紀錄 

 

送交教學單位實習委

員會結案 

 

否 是 

否 是 

會議記錄及相關資料 

送院級實習委員會結

案 

如屬性平案件應立即 

通報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 

依規定提出

實習終止或

實習機構轉

換申請 


